


1 大气污染及控制措施 

本项目产生的注塑废气、打胶废气、焊接废气各自经集气罩收集、一并由支

管汇至总管，经末端 1 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净化后通过 1 根 22m 高排气筒高空排

放，风机风量为 20000m
3
/h。 

2 水污染及控制措施 

本项目运营过程中无生产废水排放（冷却塔用水、测试用水定期补充不外

排），排放的废水仅为员工生活污水，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Cr、BOD5、SS、NH3-N、

TN、TP 等；生活污水纳入周边市政污水管网，排放水质满足上海市《污水综合

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表 2 中三级标准，对周边地表水环境不造成影响。 

3 噪声污染及控制措施 

本项目噪声来源主要为生产设备、风机等设备的运行过程，声源强度约

55~80dB(A)。建设方在项目投入营运后拟采取以下措施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

响：①备选型上，选用低噪声先进设备；②对风机采取减振基础、风管软接等降

噪措施；③生产厂房墙面为实体墙，加强生产车间厂房门窗隔声；④建立设备定

期维护、保养的管理制度，以防止设备故障产生的非正常生产噪声。 

通过以上降噪措施后，可使本项目各噪声源在加强采取相应的噪声污染治理

措施后，在四侧厂界均能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(GB12348-2008)2 类区对应标准要求，即昼间 Leq≤60dB(A)，项目夜间不生产。 

4 固废污染及控制措施 

本项目产生的废边角料、不合格品、废包装材料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，经

收集后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9-2020)的相

关要求，在不可回收利用类固废暂存区进行临时存放，后由合法合规单位回收、

利用或处置。 

项目产生的废胶桶、废活性炭、胶渣、废机油、废油桶、含油废抹布属于危

险废物，经收集后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相关要

求，在危废暂存间进行临时存放，之后委托有专业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进行定期

处置。 

员工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。 

通过以上措施，本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物将得到妥善处置，处置率 100%，

对周边环境不造成影响。 

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及控制措施 



（1）生产区、危废暂存间地面进行防渗处理；液态危废包装容器底部设置

防渗漏托盘，进行二次防渗处理进行防渗处理；  

（2）定期对危险废物包装容器进行检查，发现破损，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

更换； 

（3）须作好危险废物情况的记录，记录上须注明危险废物的名称、来源、

数量、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、入库日期、存放位置、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

名称。 

6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

（1）泄漏防范措施 

本项目危废暂存间地面铺设硬化地面，液态危废设置防渗漏托盘，可以有效

防止少量液体泄露造成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，一旦发生上述液体在使用过程中大

量泄漏溢出托盘的情况，立即使用黄沙、吸附棉等其他吸附材料进行吸附，防止

进一步扩散，收集的废液或吸附物作为危险废物，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

置。 

（2）火灾防范措施 

本项目科学配备灭火器材、灭火砂桶等消防设备；严禁动用明火、各种电热

器和能引起电火花的电气设备，室外门上应挂“严禁烟火”的警告牌，定期检查完

好性；消防器材不得移作它用，周围禁止堆放杂物。 

如发现火情，现场工作人员立即采取措施处理，防止火势蔓延并迅速报告，

马上确定火灾发生的位置，判断出火灾发生的原因，如易燃液体、易燃物品、自

燃物品等。一旦发生火灾事故，应先按照相关要求尽快切断泄露源、切断火源，

及时将储存区域未发生燃烧的物质转移至安全区域，减少过火面积，借助消防设

施开展灭火工作，并用灭火器、黄沙等惰性材料灭火，黄沙等收集后委托有危废

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。在发生火灾产生消防废水的情况下，通知厂区进行应急处

理，封堵厂区雨污水总排口。 

（3）环保措施安全风险防范措施 

企业是各类环境治理设施建设、运行、维护、拆除的责任主体，建设单位应

按照相关规定，对环保设施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，健全内部污染防治设施

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，严格依据标准规范建设环境治理设施，确保环境治理

设施、安全、稳定运行。 


